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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派乐达杯‘好书伴我行’”

读书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区、市教体局，局属各单位，各高校，各有关民办学校：

根据“2008年青岛市全民读书月活动”有关安排，市教育局、市全民读书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决定在全市大中小学校教师、学生中开展“好书伴我行”征文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切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不断丰富校园文化内涵，进一步在广大师生中弘扬奥运精神，倡导多读书、读好书的文明风尚，激发青少年发奋读书，健康成长，争做国家栋梁。
二、活动时间

2008年11月

三、征文要求

“好书伴我行”征文以记叙文为主，文章一般不超过1000字。要求：题目自拟，内容新颖，围绕征文主题，贴近现实生活，思想健康，结构合理，语言精练，书写规范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1.组别设置：此次征文设高校学生、普通高中学生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、初中学生、小学学生和教师六个组别。

2.推荐办法：各单位认真做好发动、组织、指导工作，在广泛开展读书活动的基础上，向市教育局推荐本单位优秀征文。其中，各区（市）推荐教师征文4篇，学生征文高中组、中学组、小学组各推荐4篇，局属学校和有关民办学校教师征文、学生征文各推荐2篇。高校组根据征集数量确定。 

3.交稿时间：各单位于11月21日（星期五）前将推荐征文分别报送相关处室。

高校组征文报送高教(师范)处，联系人：秦鸣常，联系电话：82734214；

普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组征文和所有教师征文报送基础教育处，联系人：王元泳，联系电话：82751008；

中等职业学校组征文报送职成处，联系人：刘凡，联系电话：85912963。

五、评审表彰

各区（市）教体局、局属各学校和各有关民办学校可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本单位的表彰。市教育局组成评审组对推荐征文进行评审，各组别设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5名、三等奖10名，另设优秀组织奖10个。对获奖者将颁发证书和奖牌，获奖作品汇编出版，部分获奖作品将陆续在相关媒体上发表。同时，对获奖征文将在全民读书月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给予表彰奖励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“好书伴我行”征文活动是“2008青岛全民读书月活动”主要内容之一，对于推动全民读书活动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，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认真组织。要安排专人负责对读书活动进行指导，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多读书、读好书，积极参加征文活动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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